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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何欣純等1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劉建國等24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何欣純等 18 人提案： 
第二十條 （保險效力停止後得

主張之權利 ）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

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

止後一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

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

害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

懷孕，且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之參加保險日數，於保險效力

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

故而分娩、早產或流產者，得

請領生育給付。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

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

力停止後一年內，得請領同一

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

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

業災害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

懷孕，且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之參加保險日數，於保險效力

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

故而分娩或早產者，得請領生

育給付。 

委員何欣純等 18 人提案： 
對於流產者應予生育給付，既已

規定於「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是以本

條例未給與流產者生育給付，顯

有疏漏，乃建議增列「流產」得

適用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修正通過）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下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委員何欣純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之標準 
）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委員何欣純等 18 人提案： 
一、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前，

生育給付分生育補助費及分娩

費。現行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三

款及第二項有關分娩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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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六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及生育補助費比例

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

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

分請領國家給與之生育補助請

領條件者，僅得擇一請領。但

農民健康保險者，不在此限。 

三十日生育給付；雙生以上者

，依比例增給；流產者減半給

付。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

會保險生育給付請領條件者，

應擇一請領。 
委員趙天麟等 23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六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委員劉建國等 24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三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於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康保

險法施行後，改以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給付辦理，已於本條例

第七十六條之一明定停止適用

，爰配合刪除。 
二、另第一項第二款之生育補助

費規定移列為第一項，被保險

人分娩或早產者，發給三十日

生育給付，不再稱為生育補助

費。 
三、依現行規定，被保險人生育

時給與生育給付三十日，係為

提供女性被保險人因生育不能

工作期間之生活照顧。為考量

母體健康照護，並補助其經濟

生活所需，爰於第一項後段增

訂雙生以上者，按生產之胎數

發給生育給付之規定。 
四、對於流產者應予生育給付，

既已規定於「農民健康保險條

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是以本條例未給與流產者生

育給付，顯有疏漏，為充分保

障勞工權益，乃有減半給與流

產者生育給付之必要。 
五、基於社會保險資源有限，不

重複保障之原則，於第二項增

訂被保險人同時符合其他社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
會
紀
錄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六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保險生育給付請領條件，例如

國民年金保險生育給付者，應

擇一請領。 
委員趙天麟等 23 人提案： 
為使國人生育給付（或補助）立

於相同標準，分娩費已自全民健

保實施後改為健保給付，停止適

用。所以實質上勞保參加人員之

生育給付為一個月，然公教人員

生育補助依然維持為兩個月薪俸

額。為齊一生育保障，實踐國民

平等，提高生育意願，茲將本保

險生育給付補助改為六十日，所

需費用於精算後納入保費調整之

參考。 
委員劉建國等 24 人提案： 
為使國人生育給付（或補助）立

於相同標準，分娩費已自全民健

保實施後改為健保給付，停止適

用。所以實質上勞保參加人員之

生育給付為一個月，然公教人員

生育補助依然維持為兩個月薪俸

額。為齊一生育保障，實踐國民

平等，提高生育意願，茲將本保

險生育給付補助改為六十日，所

需費用於精算後納入保費調整之

參考。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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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照委員趙天麟等 23 人

及委員劉建國等 24 人提案與委員

蘇清泉、鄭汝芬等 8 人所提修正

動議修正為：「生育給付標準，

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早

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

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十日，

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除

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補助費

六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及生育補助費比例增給

。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診

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會

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分請

領國家給與之生育補助請領條件

者，僅得擇一請領。但農民健康

保險者，不在此限。」 
（註：本條審查通過之條文內容

，亦將同次會議另一審查

報告中，委員葉宜津等 23
人同條提案之內容予以修

正併入。） 


